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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浙江国检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绍兴山耐高压紧固件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宁波宁力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中国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核电工

程有限公司、浙江迪特高强度螺栓有限公司（排名不分先后）（排名不分先后）。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伟栋、孙林峰、孙国峰、何陈兰、徐勇、路晓晖、张维、桂馨宇、李波、顾

鸣界、苏友份、邱一帆。 

本标准由浙江国检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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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堆核电厂用核级螺栓、螺柱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压水堆核电厂用核级螺栓、螺柱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承诺。 

本标准适用于规格为M6～M64压水堆核电厂用核级螺栓、螺柱。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  紧固件  外螺纹末端 

GB/T 90.1  紧固件  验收检查 

GB/T 90.2  紧固件  标志与包装 

GB/T 90.3  紧固件  质量保证体系 

GB/T 150.2  压力容器  第2部分：材料 

GB/T 196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 

GB/T 197  普通螺纹  公差 

GB/T 223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226  钢的低倍组织及缺陷酸蚀检验法  

GB/T 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228.2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2部分：高温试验方法 

GB/T 229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GB/T 230.1  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A、B、C、D、E、F、G、H、K、N、T

标尺) 

GB/T 231.1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 898  双头螺柱  bm=1.25d 

GB/T 899  双头螺柱  bm=1.5d 

GB/T 900  双头螺柱  bm=2d 

GB/T 901  等长双头螺柱  B级 

GB/T 1220  不锈钢棒 

GB/T 2975  钢及钢产品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式样制备 

GB/T 3077  合金结构钢 

GB/T 3098.1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GB/T 3098.6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 

GB/T 3103.1  紧固件公差  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 

GB/T 4336  碳素钢和中低合金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法(常规法) 

GB/T 5267.4  紧固件表面处理耐腐蚀不锈钢钝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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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779.1  紧固件表面缺陷  螺栓、螺钉和螺柱  一般要求 

GB/T 5782  六角头螺栓 

GB/T 5783  六角头螺栓  全螺纹 

GB/T 6394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 

GB/T 6462  金属和氧化物覆盖层  厚度测量显微镜法 

GB/T 6463  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厚度测量方法评述 

GB/T 10561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的测定标准评级图显微检验法 

GB/T 11170  不锈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法（常规法） 

GB/T 14791  螺纹  术语 

GB/T 16823.1 螺纹紧固件应力截面积和承载面积 

GB/T 17569  压水堆核电厂物项分级 

JB/T 9151.1  紧固件测试方法  尺寸与几何精度  螺栓、螺钉、和螺母 

NB/T 20003.2  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无损检测  第2部分：超声检测 

NB/T 20003.4  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无损检测  第4部分：渗透检测 

NB/T 20003.5  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无损检测  第5部分：磁粉检测 

NB/T 20008.12—2010  压水堆核电厂用其他材料  第12部分：1、2、3级设备螺栓、螺母用锻、轧

棒 

ASTM A193/193M  高温用合金钢和不锈钢螺栓材料 

3 术语与定义 

GB/T 2、GB/T 90.1、GB/T 90.3、GB/T 196、GB/T 197、GB/T 3098.1、GB/T 14791、GB/T 17569

和 JB/T 9151.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批  batch 

指来自同一炉号材料，经相同制造工艺、同公称直径并经同炉热处理（间歇炉）或同一炉期热处理

（连续炉）的紧固件。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 

应根据核电客户的要求（包括非标螺栓、螺柱技术要求），进行产品成型工艺、热处理工艺的设计，

采用三维软件对产品的成型工艺进行动态模拟以及参数合理性验证。  

4.2 原材料 

4.2.1 原材料化学成分 

棒材的制造、订货按NB/T 20008.12—2010 《压水堆核电厂用其他材料 第12部分：1、2、3级设备

螺栓、螺母用锻、轧棒》执行： 

a) 碳钢棒（45材料）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和成品分析）见表 1； 

b) 合金钢棒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和成品分析）见表 2； 

c) 不锈钢棒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和成品分析）化学成分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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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碳钢棒化学成分 

牌

号 

类型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P S Cr Mo Ni Cr+Mo+Ni 

45 

熔炼

分析 
0.42～0.50 ≤0.40 0.50～0.80 ≤0.030 ≤0.035 ≤0.40 ≤0.10 ≤0.40 — 

成品

分析 
0.40～0.52 ≤0.43 0.46～0.84 ≤0.035 ≤0.040 ≤0.45 ≤0.13 ≤0.45 ≤0.63 

表2 合金钢棒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和成品分析）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P S Cr Mo V 

42CrMo 

（B7） 
0.38～0.48 0.10～0.40 0.75～1.00 ≤0.025 ≤0.015 0.80～1.15 0.15～0.30 — 

40CrMoV

（B16） 
0.36～0.44 0.20～0.35 0.45～0.70 ≤0.025 a ≤0.015 a 0.80～1.15 0.50～0.65 0.25～0.35 

注：B7和B16是参考ASTM A193标准的规定机械性等级，此处表示为对应材料（参考）。 

a   对于 2、3级螺栓、螺柱，其最大允许值可到 0.030％。 

表3 不锈钢棒化学成分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P S Cr Ni Mo 其它元素 

12Cr13 
0.08～

0.15 
≤1.00 ≤1.00 ≤0.030 ≤0.030 11.50～13.50 — — — 

05Cr17Ni4Cu4Nb ≤0.07 ≤1.00 ≤1.00 ≤0.025 ≤0.020 
15.5～ 

17.5 

3.00～ 

5.00 
— 

Cu:3.00～

5.00 

Nb:0.15～

0.45 

06Cr19Ni10 ≤0.08 ≤1.00 ≤2.00 ≤0.030 ≤0.015 
17.00～ 

20.00 

8.00～ 

12.00 
— — 

06Cr17Ni12Mo2 ≤0.08 ≤1.00 ≤2.00 ≤0.030 ≤0.015 
16.00～ 

19.00 

10.00～ 

14.00 

2.00～

2.50 
— 

06Cr15Ni25Ti2 

MoAlVB 

0.03～

0.08 
≤1.00 

1.00～

2.00 
≤0.025 ≤0.015 

13.50～ 

16.00 

24.00～ 

27.00 

1.00～

1.50 

Al≤0.35 

B:0.001～

0.010 

V:0.10～

0.50 

Ti:1.90～

2.30 

4.2.2 进货要求 

4.2.2.1 45、42CrMo（B7）、40CrMoV（B16）、12Cr13材料以退火状态交货，热处理由制造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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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06Cr19Ni10、06Cr17Ni12Mo2材料以固溶状态或固溶+硬化处理状态交货。 

4.2.2.3 05Cr17Ni4Cu4Nb、06Cr15Ni25Ti2MoAlVB以固溶状态或固溶+时效处理状态交货。 

4.2.2.4 各类非金属夹杂物，A、B类（粗系和细系）应分别不大于1.5级，C、D类（粗系和细系）、DS

类应分别不大于1.0。 

4.2.2.5 对于1级棒材，一般疏松、中心疏松、偏析均不大于1级。对于2、3级棒材，一般疏松、中心

疏松、偏析均不大于2级。所有棒材不应有肉眼可见的缩孔、气泡、翻皮、夹杂、裂纹、白点、折叠等

缺陷。 

4.2.3 原材料检验 

4.2.3.1 棒材的入厂检验项目有：化学成分、机械性能、非金属夹杂物、酸浸低倍检验、目视检查、

尺寸检查。 

4.2.3.2 每批棒材抽取一个化学分析试样，试验方法可按GB/T 223 、GB/T 4336、GB/T 11170进行。 

4.2.3.3 对于交货时已完成热处理的棒材，可按5.1进行机械性能检查。 

4.2.3.4 在每批棒材上取一个试样，按GB/T 10561中的A法检验非金属夹杂物，并按GB/T 10561附录A

中评级图谱进行评定，按GB/T 226进行酸浸低倍检验。 

4.2.3.5 抽取每批棒材数量的5%进行目视检查，棒材表面不应有目视可见的裂纹、结疤、折叠及夹杂。 

4.2.3.6 抽取每批棒材数量的5%进行尺寸检查 棒材尺寸应符合订货合同规定。 

4.3 工艺和装备 

4.3.1 应具备完善的质保体系，根据质保大纲、技术规范、标准和合同要求等制定质量计划，设置质

量控制点，确定工艺步骤所遵循的文件、检查方法。 

4.3.2 应配备可控温度热镦成型的设备。 

4.3.3 应配备具有螺纹自动化加工能力的设备。外螺纹成型可用辗压（或滚压）或机械加工的方法，

优先选用辗压（或滚压）成型工艺。 

4.3.4 应配备自动匀速送料、自动恒温控制且温度均匀、自动控制碳势的热处理设备和规范热处理工

艺。 

4.3.5 应具备无酸表面清洗、均匀涂敷、恒温烘烤、连续输送、自动控制的表面处理能力。 

4.3.6 热处理工艺参照核电技术规范执行，宜采用以下热处理工艺： 

a) 45：840 ℃～860 ℃水淬，然后大于或等于 600 ℃回火； 

b) 42CrMo和 B7: 840 ℃～860 ℃水淬或油淬，然后大于或等于 600 ℃回火； 

c) 40CrMoV 和 B16：840 ℃～860 ℃水淬或油淬，然后大于或等于 650 ℃回火； 

d) 12Cr13:奥氏体化处理，水淬或油淬，然后大于或等于 600 ℃回火； 

e) 06Cr19Ni10和 06Cr17Ni12Mo2：1050 ℃～1150 ℃固溶处理； 

f) 05Cr17Ni4Cu4Nb：1020 ℃～1060 ℃奥氏体化处理，空冷到常温，然后在 585 ℃～630 ℃时效

硬化处理，硬化处理保温温度的最大允许偏差为±10 ℃，保温 4 h，空冷； 

g) 06Cr15Ni25Ti2MoAlVB：980 ℃±15 ℃软化处理，保温不少于 1 h，水冷或油冷，然后在 715 ℃～

735 ℃时效硬化处理，保温不少于 16 h，空冷。 

4.3.7 对所有热处理后的螺栓或螺柱进行逐个编号和硬度试验，在每批硬度最低和最高的螺栓或螺柱

上各作一组或多组试验（取同炉热处理紧固件数量的 4%作为试验件）。 

4.3.8 对直径不小于 50 mm 的 1、2 级设备用棒材，应在最终热处理状态下进行 100%超声检测。检测方

法和验收准则按 NB/T 20003.2 的规定。成品螺栓、螺柱上不再进行超声波检测。 

4.3.9 对于规格＞M24的 1、2 级螺栓或螺柱，应在螺纹加工后、表面处理前逐个进行 100%表面的渗透

检测或磁粉检测，检测方法和验收准则按 NB/T 20003.4 或 NB/T 20003.5的规定。 

ZHEJI
A
N
G
 M

A
D
E



T/ZZB 0751—2018 

5 

4.4 检测能力 

4.4.1 具备产品尺寸、机械性能、化学成分、金相分析、无损探伤、镀层质量的测试及验证能力。 

4.4.2 理化检验人员应具备能力并持证上岗，无损探伤人员应取得资格证书。 

5 技术要求 

5.1 机械性能 

5.1.1 机加工试样机械性能 

5.1.1.1 碳钢棒（45材料）机加工试样机械性能见表 4。 

表4 碳钢棒（45材料）机械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温度 力学性能 
规定值（紧固件公称直径 d） 

d≤16 mm 16 mm＜d≤40 mm b 40 mm＜d≤65 mm b 

拉伸试验 
室温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MPa ≥490 ≥430 ≥370 

抗拉强度 Rm/MPa 700～850 650～800 630～780 

断后伸长率 A/%  ≥14 ≥16 ≥17 

断面收缩率 Z a/%  ≥35 ≥40 ≥45 

350℃ Rp0.2/MPa 符合订货要求 

冲击试验 0℃ 吸收能量 KV2/J 单个值≥41 

保载试验 室温 保证应力/MPa 0.91×490 0.91×430 0.91×370 

硬度试验 室温 
布氏硬度 HBW  201～285 

洛氏硬度 HRC 20～30 

注：每批紧固件的硬度偏差应符合技术要求。 

a   仅对 1级设备用螺栓、螺柱棒材。 
b   为保证产品机械性能，建议公称直接 d＞24 mm的螺栓、螺柱选用合金钢 42CrMo材料。 

 

5.1.1.2 42CrMo（B7）和 40CrMoV（B16）材料机加工试样机械性能见表 5。 

表5 42CrMo（B7）和 40CrMoV（B16）材料机械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 

温度 
力学性能 

规定值（紧固件公称直径 d） 

d≤65 mm 

拉伸试验 

室温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MPa 

42CrMo（B7） ≥720 

40CrMoV（B16） ≥722 

抗拉强度 

Rm/MPa 

42CrMo（B7） 860～1060 

40CrMoV（B16） 865～1065 

断后伸长率 A/% ≥14 

断面收缩率 Z/% ≥50 

350℃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MPa  

42CrMo（B7） ≥570 

40CrMoV（B16）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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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续） 

试验项目 
试验 

温度 
力学性能 

规定值（紧固件公称直径 d） 

d≤65 mm 

核 1级冲击试验 0℃ 
冲击吸收能量 KV2/J 单个值≥60 

侧膨胀值 LE/mm 单个值 ≥0.64 

核 2、3级冲击试验  0℃ 冲击吸收能量 KV2/J 单个值 ≥40 

保载试验 室温 保证应力 MPa 
42CrMo（B7） 0.91×720 

40CrMoV（B16） 0.91×722 

硬度试验 室温 
布氏硬度 HBW 248～352 

洛氏硬度 HRC 27～35 

注：每批紧固件的硬度偏差应符合技术要求。 

 

5.1.1.3 12Cr13 材料机加工试样机械性能见表 6。 

表6 12Cr13材料机械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温度 力学性能 规定值（紧固件公称直径d≤65 mm） 

拉伸试验 
室温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Rp0.2/MPa ≥590 

抗拉强度Rm/Mpa 760～960 

断后伸长率 A/% ≥15 

断面收缩率 Z/% 

（仅 1级紧固件） 
≥50 

350 ℃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Rp0.2/MPa ≥490 

硬度试验 室温 
布氏硬度HBW  228～285 

洛氏硬度HRC 20～30 

冲击试验 0 ℃ 冲击吸收能量 KV2/J 单个值≥40 

注：每批紧固件的硬度偏差应符合技术要求。 

 

5.1.1.4 05Cr17Ni4Cu4Nb 材料机加工试样机械性能见表 7。 

表7 05Cr17Ni4Cu4Nb材料力学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温度 力学性能 

规定值（紧固件公称直径d≤65 mm） 

固溶热处理后 
沉淀硬化后 

A级 

拉伸试验 
室温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Rp0.2/MPa — ≥790 

抗拉强度Rm/MPa — ≥960 

断后伸长率A/% — ≥14 

断面收缩率Z/%a — ≥45 

350 ℃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Rp0.2/MPa — ≥630 

核1级冲击试验 0 ℃ 
冲击吸收能量KV2/J — 单个值≥60 

侧膨胀值LE/mm — 单个值≥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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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续） 

试验项目 试验温度 力学性能 

规定值（紧固件公称直径d≤65 mm） 

固溶热处理后 
沉淀硬化后 

A级 

核2、3级冲击试验 0 ℃ 冲击吸收能量KV2/J — 单个值≥40 

布氏硬度 室温 HBW(d≥12 mm) ≤363 ≥302 

洛氏硬度 室温 HRC（d＜12 mm） ≤38 ≥32 

注：每批紧固件的硬度偏差应符合技术要求。 

 

5.1.1.5 经加工硬化的 06Cr19Ni10、06Cr17Ni12Mo2 材料机加工试样机械性能见表 8。 

表8 经加工硬化的 06Cr19Ni10、06Cr17Ni12Mo2材料机械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 

温度 
力学性能 

规定值（紧固件公称直径 d） 

d≤20 mm 20 mm＜d≤25 mm 25 mm＜d≤35 mm 35 mm＜d≤40 mm 

拉伸试验 

室温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MPa 
≥655 ≥550 ≥450 ≥350 

抗拉强度 Rm/MPa ≥760 ≥690 ≥655 ≥620 

断后伸长率 A/% ≥15 ≥20 ≥25 ≥30 

断面收缩率 Z/% ≥45 ≥45 ≥45 ≥45 

350 ℃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MPa  
≥510 ≥440 ≥350 ≥270 

冲击试验 室温 冲击吸收能量 KV2/J 单个值≥50 

布氏硬度

试验 
室温 

布氏硬度 

HBW 
≤320 

注：每批紧固件的硬度偏差应符合技术要求。 

 

5.1.1.6 经固溶处理的 06Cr19Ni10、06Cr17Ni12Mo2 材料机加工试样机械性能见表 9。 

表9 经固溶处理的 06Cr19Ni10、06Cr17Ni12Mo2材料机械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温度 力学性能 规定值（紧固件公称直径 d≤65 mm） 

拉伸试验 

室温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MPa ≥210 

抗拉强度 Rm/MPa ≥520 

断后伸长率 A/% ≥45 

断面收缩率 Z/% ≥50 

350 ℃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MPa  
不含钼钢，≥125 

含钼钢，≥130 

布氏硬度试验 室温 布氏硬度 HBW 126～192 

注：每批紧固件的硬度偏差应符合技术要求。 

 

5.1.1.7 经沉淀硬化的 06Cr15Ni25Ti2MoAlVB材料机加工试样机械性能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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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经沉淀硬化的 06Cr15Ni25Ti2MoAlVB材料机械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温度 力学性能 规定值 

拉伸试验 
室温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MPa ≥600 

抗拉强度 Rm/MPa 900～1200 

断后伸长率 A/% ≥15 

断面收缩率 Z/%  ≥35 

350 ℃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 Rp0.2/MPa ≥555 

冲击试验 a 0 ℃ 冲击吸收能量 KV2/J 单个值，≥50 

硬度试验 室温 布氏硬度 HBW 248～341 

注：每批紧固件的硬度偏差应符合技术要求。 

5.1.2 成品紧固件机械性能 

5.1.2.1 成品紧固件机械性能取样数量按表12进行。 

5.1.2.2 螺栓的成品机械性能包括楔负载试验和保证载荷试验；螺柱的成品机械性能包括实物拉力试

验和保证载荷试验。 

5.1.2.3 如因产品规格长度原因，不能进行楔负载试验、实物拉力试验或保证载荷试验时，可采用机

加工试样进行试验，可用同批原材料，同一热处理工艺（跟螺栓同炉生产）的专用加长试样进行试验。 

5.1.3 金相要求 

螺栓、螺柱成品后，应在每批产品上取一个试样检查奥氏体晶粒度，对45、42CrMo螺栓或螺柱，晶

粒度应为5级或更细；对06Cr15Ni25Ti2MoAlVB、06Cr19Ni10、06Cr17Ni12Mo2、05Cr17Ni4Cu4Nb螺栓或

螺柱，晶粒度应为3级或更细；对12Cr13螺栓或螺柱不要求进行晶粒度检查。 

5.1.4 脱碳层 

5.1.4.1 45、42CrMo、40CrMoV 螺栓或螺柱每批产品上进行脱碳试验，不允许出现全脱碳层 G，螺纹未

脱碳层的高度 E 按表 11中的 12.9 级紧固件要求进行验收。 

 

说明： 

1——全脱碳； 

2——不完全脱碳； 

3——中径线； 

4——基体金属； 

ZHEJI
A
N
G
 M

A
D
E



T/ZZB 0751—2018 

9 

E——螺纹未脱碳层的高度； 

G——螺纹全脱碳层的深度； 

H1——最大实体条件下外螺纹的牙型高度。 

图1 脱碳层    

5.1.4.2 螺纹未脱碳层的高度 E按表 11 中的 12.9 级紧固件要求进行验收 

表11 最大实体条件下，螺纹不完全脱碳层的最小高度 Emin 

螺距P 1 1.25 1.5 1.75 2 2.5 3 3.5 4 

性能 

等级 
10.9 Emin 0.460 0.575 0.690 0.806 0.920 1.151 1.380 1.610 1.841 

注：螺距P＜1.25 mm，仅用金相法。 

5.1.5 尺寸要求 

5.1.5.1 应符合设计方或客户提供的图纸或标准规定的尺寸要求。 

5.1.5.2 未注尺寸、公差应按 GB/T 3103.1的 A 级或 B 级规定执行。 

5.1.6 表面质量 

5.1.6.1 当设备技术规格书或订货合同中对紧固件有明确规定时，按照规定执行。如果没有相关规定，

碳钢或合金钢紧固件表面可进行磷化处理；不锈钢紧固件表面按GB/T 5267.4进行钝化处理。 

5.1.6.2 采用浸渍或浸喷组合方法在工件表面形成磷酸锰覆盖层，磷化层厚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公称直径 3 mm～8 mm：镀层厚度≥5 μm；  

b) 公称直径 10 mm～16 mm：镀层厚度≥8 μm； 

c) 公称直径 d≥18 mm：镀层厚度≥10 μm。 

5.1.6.3 应对所有成品螺栓、螺柱进行100%目视检查；紧固件的表面粗糙度应符合图纸或相关标准的

规定；紧固件不允许有皱纹、裂缝、切痕或其它有损使用的缺陷。如果发现紧固件有缺陷，则该件紧固

件应判为不合格。 

6 试验方法 

6.1 机加工试样检验项目、抽样与判定 

6.1.1 机加工试样取样方法： 

a) 当螺柱、螺栓公称直径 d≤25 mm 时，实验取样位置在中心部位； 

b) 当螺柱、螺栓公称直径 25 mm＜d≤50 mm 时，实验取样位置在距表面 12.5 mm 处； 

c) 当螺柱、螺栓公称直径 50 mm＜d≤64 mm 时，实验取样位置在中心到表面的 2 分之 1处； 

d) 当机加工拉伸试样取同轴加工时，加工尺寸按 GB/T 3098.1中 9.7.5 规定；取偏心加工时，加

工尺寸按 GB/T 228.1 中 R2、R4、R7 试样。 

6.1.2 硬度试验在距螺杆末端等于螺纹直径 d 的截面上进行，对该截面距离中心的四分之一螺纹直径

处，任测 4点，取后 3点平均值。试验方法按 GB/T 230.1或 GB/T 231.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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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紧固件轴心线； 

2——1/2 半径区域。 

图2 1/2半径区域测定硬度 

6.1.3 按批进行试验，试验数目按紧固件数量作如下规定： 

a) 批紧固件的数量不超过 500 根，作两组试验； 

b) 批紧固件的数量超过 500 根，作四组试验。 

6.1.4 每组力学性能试验包括： 

a) 1 个室温拉伸试验，试验方法按 GB/T 228.1 的规定； 

b) 螺柱、螺栓，一个 350 ℃高温拉伸试验（合同中注明时），试验方法按 GB/T 228.2 的规定； 

c) 对螺纹公称 d≥16 mm 的螺栓或螺柱，作三个试样为一组的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冲击试验

温度按 5.1.1 表中的推荐温度执行。试验方法按 GB/T 229 和 GB/T 3098.1第 9.14 节的规定，

当试样不足以制取 10 mm×10 mm×55 mm 的标准试样时，可以采用 7.5 mm×10 mm×55 mm或 5 mm

×10 mm×55 mm 小尺寸试样，冲击判定值应为原值的 75%或 50%。 

6.1.5 判定要求符合本标准 5.1.1 的要求。 

6.2 楔负载试验 

6.2.1 成品螺栓应按 GB/T 3098.1中 9.1 节的规定进行楔负载试验，试验时所采用的楔垫角度α的取

值按性能等级参照 10.9级紧固件的要求执行,试验测得的抗拉强度 Rm还应满足 5.1.1 中对应材料机加

工试样机械性能要求的规定值，且螺栓应断裂在未旋合螺纹的长度内或无螺纹杆部。 

6.2.2 成品螺栓的抗拉强度按下式计算： 

  Rm=Fm /As …………………………………………………………(1) 

式中： 

Rm——抗拉强度值，单位MPa； 

Fm——极限拉力载荷值，单位N； 

As——螺纹公称应力截面积（见GB/T 16823.1），单位mm2。 

6.3 实物拉力试验 

6.3.1 成品螺柱应按 GB/T 3098.1中 9.2节或 9.5节的规定进行紧固件成品的实物拉力试验,试验测得

的抗拉强度 Rm 还应满足 5.1.1 中对应材料机加工试样机械性能要求的规定值。 

6.3.2 成品螺柱的抗拉强度按下式计算： 

 Rm=Fm /As ………………………………………………………… (2) 

式中： 

Rm——抗拉强度值，单位MPa； 

Fm——极限拉力载荷值，单位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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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螺纹公称应力截面积（见GB/T 16823.1），单位mm2。 

6.4 保证载荷试验 

6.4.1 碳钢及合金钢成品螺栓及螺柱应按 GB/T 3098.1中 9.6 节的规定进行保证载荷试验保证应力值

应符合 5.1.1 中对应材料机械性能规定,试验后成品长度 L1 应与加载前的 L0 相同（其公差±12.5 um

为允许的测量误差）。 

6.4.2 成品螺栓及螺柱类紧固件的保证载荷按下式计算： 

 Fp=Sp×As  …………………………………………………………(3) 

式中： 

Fp——保证载荷值，单位N； 

Sp——保证应力值，等于0.91倍最小规定室温屈服强度值，单位MPa； 

As——螺纹公称应力截面积（见GB/T 16823.1），单位mm2。 

6.5 金相检验 

按GB/T 6394的规定检查奥氏体晶粒度。 

6.6 脱碳层 

脱碳试验按GB/T3098.1中9.10的规定。 

6.7 尺寸检查 

6.7.1 对 1 级紧固件应逐个/根进行尺寸和外形检查，对 2、3 级紧固件应按表 13 规定的数量进行随机

抽样。 

6.7.2 采用投影仪或螺纹通规和止规检查紧固件的尺寸和外形，紧固件的尺寸和外形应满足图纸或相

关标准的规定。 

6.8 表面质量 

6.8.1 表面镀层的检验按 GB/T 6462 中要求采用显微法或 GB/T 6463 中的规定，在制造中各个阶段都

应仔细地检查表面，以保证紧固件的质量。对所有成品紧固件均应按 GB/T 5779.1进行表面目视检查。 

6.8.2 只允许采用磨削等机加工方法清除表面缺陷，清除后交货价尺寸应符合订货文件的规定，缺陷

清除后应与表面平滑过渡；螺纹缺陷及紧固件内部缺陷无法清除时应报废并记录。 

6.8.3 不允许对缺陷进行任何焊接修补。打磨后的区域还应进行磁粉或渗透检测。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过程检验、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检验批次的定义按3.1规定。 

7.2 检验项目、抽样与判断 

7.2.1 产品的过程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和抽样方案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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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紧固件试验项目及数量 

序号 试验项目 标准条款 过程检验抽样 出厂检验抽样 型式试验的抽样 检验时机 

1 化学分析 4.2 1个/批 / / 入厂检验 

2 低倍试验 4.2.6 1个/批 / / 入厂检验 

3 非金属夹杂 4.2.6 1个/批 / / 入厂检验 

4 硬度试验 5.1.1 逐个 / 逐个 最终热处理后 

5 试样机械性能 5.1.1 
产品≤500,2组； 

产品＞500，4组； 
/ 

产品≤500,2组； 

产品＞500，4组； 
最终热处理后 

6 冲击试验 5.1.1 
产品≤500,2组； 

产品＞500，4组； 
/ 

产品≤500,2组； 

产品＞500，4组； 
最终热处理后 

7 高温拉伸试验 5.1.1 
产品≤500,2组； 

产品＞500，4组； 
/ 

产品≤500,2组； 

产品＞500，4组； 
最终热处理后 

8 
楔负载或机加工

试样拉伸试验 a 
5.1.1 表13，C / 表13，C 成型时 

9 
实物拉力或加工

试样拉伸试验a 
5.1.1 表13，C / 表13，C 成型时 

10 保证载荷 5.1.1 表13，C / 表13，C 成型时 

11 晶粒度 5.1.3 1个/批 / 1个/批 成型时 

12 脱碳试验 5.1.4 表13，C / 表13，C 成型时 

13 尺寸检查 5.1.5 / 按表14抽检 按表14抽检 成型时 

14 表面质量检查 5.1.6 100％检查 按表14抽检 按表14抽检 过程到成型 

注：a 对实物拉力或楔负载试验或机加工试样拉伸试验，应优先选实物拉力或楔负载试验，当由于试验机的能力

无法进行实物拉力或楔负载试验时，可用机加工试样试验进行代替。 

 

7.2.2 成品紧固件试验抽样规则见表 13。 

表13 成品试验抽样规则 

批量（件） 
每批抽样数量 

B C 

1～2 1 1 

3～15 2 1 

16～25 3 1 

26～50 4 1 

51～90 5 2 

91～150 6 2 

151～280 7 2 

281～500 9 3 

501～1200 11 3 

1201～3200 13 3 

3201～35000 15 4 

注：当批量（件）超过35000时，每批抽样数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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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螺栓、螺柱按照表 12 相应的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如果所有要求的项目均检验合格，则判定

该批产品出厂检验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2.4 螺栓、螺柱按照表 12 相应的型式试验项目进行检验，如果所有要求的项目均检验合格，则判定

该批产品型式检验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2.5 出厂检验不合格批的处置应按 GB/T 90.3第 7 章的规定执行。 

7.3 留样要求 

螺栓及螺柱的力学性能试验和金相检验的剩余试料及试验后的试样应存档保管，从紧固件验收之日

起至少保留12个月。 

7.4 螺栓和螺柱尺寸及外形检查数量 

7.4.1 螺栓和螺柱尺寸及外形检查时随机抽样检查的数量按表 14进行。 

表14 螺栓和螺柱尺寸及外形检查时随机抽样检查数量 

制造的紧固件数量 检查的紧固件数量 

≤100 10 

101～500 50 

501～2500 100 

＞2500 200 

 

7.4.2 出厂检验不合格批的处置应按 GB/T90.3 第 7 章的规定。 

7.5 型式试验 

7.5.1 型式试验应在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最少从同材料、同工艺产品中抽取一个批次产品进行试验；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要求时； 

g) 用户有特殊要求时。 

7.5.2 产品的型式试验的试验项目和抽样方案应按表 12 执行。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制造者识别标志：制造者识别标志应在生产过程中，在标志产品材料代号的所有紧固件产品上进行

标注，允许在螺栓头部顶面用凸字或凹字标志，或在头部侧面进行凹字标志。建议的常用材料牌号缩写

标识内容见表15，标识图样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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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建议的常用材料牌号缩写标识内容 

牌号 45 42CrMo 40CrMoV 
06Cr19Ni10 

(固溶态) 

06Cr17Ni12Mo

2 

(固溶态) 

06Cr19Ni1

0 

(硬化态) 

06Cr17Ni12Mo2 

(硬化态) 

标记 45 42CM 40CMV 304 316 304 316 

牌号 12Cr13 05Cr17Ni4Cu4Nb 06Cr15Ni25Ti2MoAlVB 

标记 12Cr13 17-4 660 

注：如42CrMo钢制造的螺栓和螺柱标记应为42CrMo+SN(厂标)+热处理炉号缩写和物项编码 

 

图3 螺栓、螺柱的完整标识图样 

8.2 包装 

8.2.1 产品包装箱、盒、袋等外表应有标志或标签。标志应正确、清晰、安全、牢固，内货与标志一

致。标志一般应印刷或标打，也允许拴挂或粘贴，标志不得有褪色、脱落。 

8.2.2 标志内容如下： 

a) 制造商名称； 

b) 产品名称；  

c) 产品规格型号； 

d) 产品数量及重量； 

e) 生产批号； 

f) 出厂日期； 

g) 客户名称； 

h) 订单编号； 

i) 项目编号； 

j) 表面处理。 

8.2.3 M24 以上紧固件用螺纹保护套进行独立包装，每箱螺栓用塑料袋及纸箱包装，外箱用防水防潮

材料进行包装。 

8.2.4 与奥氏体不锈钢螺栓螺柱直接接触的包裹材料中应不含氯、氟和硫含量不得超过 0.1%（重量百

分比），且氯化物和氟化物的溶滤排出量小于 50×10-6。 

8.2.5 包装内箱、外箱贴上相应标识，其主要包括： 

a) 物项标签：合同号、项目名称、产品信息、追溯号等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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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唛头：贴在外箱上； 

c) 清单：箱件清单应分别在箱内和箱外放置。 

8.2.6 制造厂在交货时应提交下列质量证明文件： 

a) 化学成分报告（钢材的原材料质保书和成品分析）； 

b) 热处理报告(包括重新热处理，如需要)； 

c) 材料常规力学性能试验报告(包括复试，如需要)； 

d) 成品机械性能试验报告； 

e) 脱碳层试验报告(如需要)； 

f) 表面质量检查报告； 

g) 无损检测报告(如需要)； 

h) 尺寸和外形检查报告； 

i) 表面处理报告(如需要)。 

这些报告应包括： 

a) 牌号、熔炼炉号、热处理炉号、批号、紧固件编号； 

b) 制造厂名； 

c) 订货合同号； 

d) 检验机构名称(必要时)。 

8.3 运输贮存 

8.3.1 应在运输前由专人进行检查，确保待运产品全部满足要求，附带文件齐备 

8.3.2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遭受剧烈碰撞和摔跌，避免雨雪直接淋袭及化学品侵袭。 

8.3.3 产品到达后，接收单位和检查人员应一起进行接收检查并做好记录。  

8.3.4 产品宜在清洁通风良好的库房内，周围空气应无腐蚀性气体存在。 

8.3.5 存储场地应平整，产品不得倾斜堆放，堆码不得过高，防止压伤或倒塌损坏。产品在运输过程

中，包装箱应按规定朝向放置，不得倾倒或改变方向，不得野蛮装卸。 

8.3.6 避免不锈钢与碳钢、低合金钢存放一起，防止腐蚀。 

9 质量承诺 

9.1 执行质量保证体系，实现产品质量可追溯，并对质量文件资料永久保存。 

9.2 在产品质量保证有效期内发生质量问题时，可免费进行返修或更换。 

9.3 对客户的投诉或建议，应在 24 h 内作出响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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